臺北市再興國民小學情緒行為事件處理流程
※使用對象：級任及科任(含協助人員)

<參考策略>


1.操場散步


2.冷靜空間獨處


3.畫圖或摺紙


4……





情緒接納用語


『看起來你現在很…（如生氣），你要不要坐在位置上休息十分鐘，你可以暫時不用…(當時在進行的活動或作業)


等待2-3分鐘再說一次





1.學務處


2.專輔老師


3.特教老師


4.輔導組


5.特教組





由熟悉或與學生關係良好的老師陪伴離開





1.家長電話主動告知


2.導師自行發現


3.前一節任課教師告知


4.有事件誘發情緒





任課老師與學生討論問題(參閱問題討論單)





1.情緒接納兩次


2.就地冷靜5分鐘





已冷靜





未冷靜





電話通知家長





教師完成事件紀錄





通報行政單位


及通知下節課教師





帶離班級協助冷靜





帶回原班





教師繼續進行班級課程





下課後，教師依班規處理


學生情緒行為事件





下課前，教師鼓勵普生行為表現





指派其餘學生


工作任務





任課教師檢視學生情緒





尋求


行政支援





正向指令說「現在應該做什麼」，請學生完成應做的事








